
附件 3

应届毕业生承诺书

本人 （身份证号： ）参加上海市

2024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，报考单位为 ，

报考岗位为 。

本人现郑重承诺：本人符合《上海市 2024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

公告》、《上海市 2024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问答》所规定的应

届毕业生身份条件，及《上海市 2024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简章》中

招聘岗位要求的学历、学位、专业等资格条件。本人属于以下情况

（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打“√”并填写）：

□本人为无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（毕业时间： 年 月），

本人承诺：就读全日制学历期间至今未落实工作单位（以社保缴费

记录为准）。

□本人为有工作经历（如：本科毕业后就业，后来又考上全日

制的研究生）的应届毕业生（毕业时间： 年 月），本人承

诺：本人工作经历起止日期为： 年 月至 年 月。

本人就读全日制学历期间及以应届生身份报考的全日制学历毕业至

今，均未落实工作单位（以社保缴费记录为准）。

□本人为参加大学生村官、“三支一扶”、“大学生支援服务

西部计划”等项目且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进行报考的人员，承诺将

于 2024 年当年度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，并将于录用前提供服务期满

且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。

上述情况如有隐瞒和不实，本人承诺愿意承担被取消面试资格

的后果和责任。在正式录用前未能提供符合岗位要求的相应材料

（如：岗位要求的学历、学位证书等），或查实存在虚假或不实，

本人承诺愿意承担被取消聘用的后果和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承诺书请打印在一页上，并签字确认。


